音乐与舞蹈学院 电子白皮书

官方页面
http://www.lingnan.edu.cn/                学校官网

http://d.lingnan.edu.cn/ywxy/               音乐与舞蹈学院网址

1、专业定位
本专业适应国家新时代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广东省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坚持学校“师范性、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培养具有高尚师德和深厚教育情怀，具备丰厚的人文、科学与艺术素养，扎实的音乐学科知识，突出的音乐专业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学音乐教师。
2、培养目标
预期达成的培养目标：
1.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深刻认同和热爱教师职业，依法执教，践行教师的职业道德，能够成为学生发展的引路人,并具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品德修养。
2.系统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音乐素养；掌握现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能够依据中学音乐课程标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和研究。
3.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艺术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在群众文艺团体、社会教育及各中学校从事音乐教育、音乐组织活动的工作；能够掌握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具有较强的班级组织、管理能力，有效促进学生成长。
4.具有较强的反思意识、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意识，能够终身学习，持续发展；具备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能够出色地完成教书育人工作。
5.毕业五年左右，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教育智慧，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进行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骨干教师。毕业十年左右，具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教学风格，具备引领学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创造能力。
3、培养规格
标准学制为4年，修业年限可以为3-7年。在四年内难以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未达到退学处理的情况下，允许延长3年。对于提前修完学分，综合考核合格者，可以提前1年毕业。
最低毕业学分为161学分。
	毕业要求
	指标点分解
	指标点内涵

	毕业要求1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1-2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1-3
	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毕业要求2
	2-1
	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2-2
	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学生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毕业要求3
	3-1
	掌握音乐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音乐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

	
	3-2
	了解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音乐学科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对学习科学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毕业要求4
	4-1
	在教育实践中，能够依据音乐学科课程标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

	
	4-2
	运用学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4-3
	具备教学基本技能，具有初步的教学能力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毕业要求5
	5-1
	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能力，具有组织、管理团队演出经验，能有效开展与组织学校课外音乐实践活动与社会音乐活动。

	
	5-2
	能够结合社会发展和受众人群的需要发挥创新精神。

	毕业要求6
	6-1
	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

	
	6-2
	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参与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积极体验。

	毕业要求7
	7-1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科学育人的价值，提升综合育人能力。

	
	7-2
	通过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从而提升综合育人能力。

	毕业要求8
	8-1
	具有宽阔、前瞻的专业视野，了解国内外音乐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8-2
	能通过文献研究，思考分析音乐及音乐教育领域的相关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8-3
	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理念和能力，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

	毕业要求9
	9-1
	能够理解一个多角色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含义并承担相应责任。

	
	9-2
	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有效沟通，综合团队成员意见做出合理决策。


4、课程体系
1.主干学科
音乐与舞蹈学、教育学。
2.核心课程
乐理与视唱练耳、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声乐基础、钢琴基础、合唱与指挥基础。
	课程类别
	开课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共课程
	必修课程
	8
	6
	6
	7.5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程
	2
	5.5
	
	0.5
	
	
	
	

	
	选修课程
	
	
	2
	2
	2
	2
	
	

	学科专业课程
	必修课程
	9
	9
	11
	13
	4
	4
	
	

	
	选修课程
	2
	2
	0
	0
	11
	11
	
	

	教师教育课程
	
	2
	3
	3
	9
	4
	
	

	综合实践课程
	3W
	1W
	1W
	2W
	2W
	2W
	18W
	12W

	跨专业课程
	
	
	
	
	
	
	
	

	周学时数
	20
	24.5
	22
	26
	26
	21
	
	


5、师资队伍
音乐与舞蹈学院现有专任教师72名，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18名，讲师40名，助教7名;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15人、在读博士5人，具有硕士学位老师40人，在读硕士2人;留学归国人员23人。
6、教学条件
艺术楼建筑面积11600多平方米，教学功能齐全，有各类功能教室275间、小演播厅1个、学校建有大型专业音乐厅1个；学院拥有固定资产800多万元，教学器具齐备。校外中小学实习基地分布于广州、东莞、佛山、中山及粤西等地区，共47个。

